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

抗  告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柯文哲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鄭深元律師

            蕭奕弘律師

被      告  李文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唐于智律師

            郭珮蓁律師

            李傳侯律師  

被      告  沈慶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越方如律師

            胡原龍律師

            徐履冰律師             

被      告  應曉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莊正律師

            吳佳蓉律師

            謝祐綸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7日具保停止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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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被告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因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原審訊問後，柯文哲、李文宗

雖均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賄

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及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

罪，柯文哲另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公務

員與非公務共同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沈慶京否認涉

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

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

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另應曉薇否認有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防制法

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惟：①柯文哲部分有：證人蔡

壁如、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彭振聲、邵琇珮、周俊

吉、周王美文、邱佩琳、謝國樑、李文宗、李文娟之證述、

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分別與黃珊珊、李文宗、李文娟之對

話紀錄、柯文哲於民國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

年8月19日便當會裁示、李文宗與朱亞虎對話紀錄、林欽榮

書面報告、109年10月27日簽呈、應曉薇傳送予柯文哲之訊

息、相關帳戶交易明細、民眾黨網站於112年9月27日公開宣

傳貼文等；②李文宗部分有：證人朱亞虎、張益瞻、張志

澄、黃珊珊之證述、李文宗分別與蔡壁如、黃珊珊、朱亞

虎、柯文哲之對話紀錄、許芷瑜與林鼎峰之對話紀錄、民眾

黨網站於11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③沈慶京部分有：證

人林洲民、朱亞虎、張志澄、吳彩仙、陳佳敏、民國106年4

月26日論壇會議資料、京華城公司提出申請之都市計畫細部

計畫書、林洲民提出之106年8月22日「有關京華城容積率爭

議案辦理情形說明」簽呈、證人林青傳送予沈慶京之訊息、

109年3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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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等；④應曉

薇部分有：證人彭振聲、吳順民、邵琇珮、楊智盛、張立

立、劉秀玲、胡方瓊、陳佳敏、國稅局華夏協會所得清單、

都發局109年2月24日簽呈、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

110年8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陳佳

敏與應曉薇之對話紀錄等為證，足認其等犯罪嫌疑確屬重

大。其等分別所涉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對於違

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

之重罪，因趨吉避凶、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其等之社

經地位、經濟能力，均有相當理由可認有逃亡之虞，柯文哲

並有撕碎字條、對話紀錄之情，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證據

及勾串共犯之虞，具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

之羈押原因。然審酌檢察官因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重要證

人在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相關金流亦已藉由客觀事證勾稽

比對，參以檢察官並未指出許芷瑜涉案之情節，本案事實晦

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復衡以其等4人涉案情節、國家司

法權之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其等人身自由受限制之

程度，並衡量比例原則，認命其等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並輔

以其他替代羈押之手段，應足以對其等形成拘束力，而無繼

續羈押之必要性。爰衡酌其等涉案情節、資力、家庭狀況、

沈慶京自陳威京集團土地已遭扣押，財產用以解決威京集團

困境等節等節，准予柯文哲提出新臺幣（下同）3,000萬、

李文宗除偵查中具保200萬元外，應再行提出800萬元之保證

金，沈慶京提出4,000萬、應曉薇提出1,500萬元之保證金，

並各自限制住居於臺北市○○區○○路○段00巷0○0號0

樓、新竹市○區○○路○段000號00樓之0住所、臺北市○○

區○○路○段000○0號00樓、臺北市○○區○○○道○段00

號住居所，均限制出境、出海8月，且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

作所必須外，不得與同案被告、證人有任何接觸行為等語。

二、檢察官抗告意旨略以：

　㈠柯文哲部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⒈有事實足認有有串證之虞

　①柯文哲曾為臺北市長，且為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實際掌

控者及主要資金挹注者，對於木可公司等之運作有高度控制

權，而證人陳佩琪為其配偶；同案被告彭振聲、黃景茂、邵

琇珮為其任臺北市長時之部屬；證人林子揚、林保淳為眾望

基金會員工；證人李婉萱、謝泊泓等人則為木可公司之員

工，其等與柯文哲利害一致，柯文哲基於其對部屬之上下關

係、對上開基金會、公司之實質掌控力，足認其對同案被

告、證人具巨大權勢與影響力，且其於處理民眾黨黨務工作

期間，仍有接觸本案相關證人、證據資料之高度可能，可達

其與證人勾串之目的。

　②沈慶京為柯文哲收賄行為之對向犯，且共同圖利京華城公

司、鼎越公司，利害關係一致，有勾串之動機，並已透過證

人葛樹人相互通知刪除簡訊湮滅證據，及在案發後於陶朱隱

園、威京集團總部頻繁會面之事實，足見柯文哲與沈慶京兼

有勾串之動機及高度可能性。

　③許芷瑜逃亡在外，其所涉諸多案情尚待調查，參以證人即許

芷瑜之男友林鼎峰證稱：許芷瑜說她手機裡有之前跑行程之

行程表、可能許芷瑜知道柯文哲見過誰、許芷瑜去日本係為

避免自己被調查等證述內容，可認許芷瑜涉及本案甚深，且

已受柯文哲指示逃亡出境，於通訊便利之今日，柯文哲與迄

今仍未到案之許芷瑜，顯有串證之虞。原審忽略現今通訊軟

體及網路發達，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相互勾

串、滅證，影響後續審判之進行，所為「除日常家庭生活及

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亦無法防免柯文哲於日常生活中與陳佩琪朝夕相處、於工作

中與其他證人接觸，而有勾串之情事。

　⒉有事實足認有滅證之虞：

　　柯文哲於檢察官持搜索票執行搜索時，無故拒不應門將近1

小時之久，而從其手機使用歷程，可見其於該段時間持續與

周榆修、陳佩琪聯繫，有滅證之虞，又觀自其辦公室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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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搜得之撕碎便條紙筆記，記載：木可內帳有無洩漏、自我

檢查、晶華orange出國等文字等情，復與透過威京集團所屬

公司獨立董事葛樹人傳送其與沈慶京刪除彼此簡訊之訊息，

足認柯文哲有滅證之事實。

　⒊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柯文哲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

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

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

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再柯文哲曾無正當理由拒絕

出庭，形同逃匿，法敵對意識強烈，有高度逃亡之可能。

　㈡李文宗部分：

　⒈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

　　李文宗所涉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罪，屬最輕本刑5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重罪，且其與柯文哲共同侵占高達6千餘萬元之

政治獻金，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

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李文宗身為柯文哲之財務長，掌握柯文

哲及木可公司之財務大權，考量其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

作職位等，有相當理由足認其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

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主觀動機甚強、可能性甚

高，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原審僅命其加保800萬

元（加計偵查中交保之200萬元，共計1,000萬元），相較其

高達6,000餘萬元之犯罪所得，難認具保之金額對其形成相

當拘束力，況實務上棄保潛逃之案例屢見不鮮，原審所為加

保、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之方式，是否足以有效防止李文宗

逃亡，實非無疑，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

出境、出海之方式即可有效防止其逃亡，亦有違誤。

　⒉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

　①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可見

木可公司另有內帳存在，又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

金爭議後，透過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予李文娟，要求李文娟將

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堪認李文宗確有足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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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本案相關被告之行為與能力，且有將相關事證湮滅之舉

動。又李文宗與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

此關係密切，許芷瑜現在逃亡而遭通緝中，故有相當理由足

認李文宗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

　②檢察官於起訴書第85頁已明確記載柯文哲親自收受沈慶京之

1,500萬元現金匯款後，交予許芷瑜保管，並非原審所認未

指明許芷瑜之涉案情節。況許芷瑜身居本案關鍵角色，倘知

悉檢察官已掌握之偵查進度與細節，將使其得以湮滅、偽

造、變造證據並與其他共犯、證人勾結，進而使本案案情晦

暗不明，故未於起訴書中詳加描述其涉案情節。再依李文宗

所述，可見許芷瑜有幫柯文哲交付巨額現金予李文宗，其款

項來源，仍有待其到案釐清，輔以現今通訊軟體發達，聯繫

甚易，李文宗非無透過網路連結輕易與其取得聯繫之可能，

原審僅命李文宗具保並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無法防

免李文宗勾串共犯之可能。

　③李文宗身為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中高階人員，且曾指示

李文娟銷毀木可公司損益表，確實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證人之

證詞。另由原審補充函文，足見原審亦意識到李文宗於日常

生活及工作中，無法避免與共犯、證人接觸，實難防免共

犯、證人間有勾串之情事。

　㈢沈慶京部分：

　⒈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①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人員於113年8月28

日上午7時5分許前往沈慶京戶籍地執行搜索時，未見沈慶

京，經廉政官與其聯繫時，其就所在地點說詞反覆，嗣見其

出現在戶籍址通往雜物間之小門，欲往逃生門離去，顯然已

有逃亡之虞。

　②沈慶京入出境頻繁，實質掌握鼎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65家

公司，財力雄厚，又依相關金流資料顯示，有巨額資金流向

中港澳等地，其亦自承名下帳戶每月均有數千萬元之提存紀

錄，顯示其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佐以其所涉係最輕本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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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而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乃基本人性，

堪認其有逃亡之能力與動機，有事實足認其確有逃亡之虞。

原審僅以具保4,000萬元、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方式

代替羈押，未輔以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明顯不足以保證其

無棄保潛逃、偷渡逃亡之虞，而仍有羈押必要性。

　⒉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①沈慶京身為威京集團主席，證人張志澄、洪秀鳳、陳秀桃、

黃淑雯、吳彩仙等均在威京集團工作，雖上開證人於偵查中

已具結證述，然沈慶京仍可透過其身為威京集團負責人之影

響力，輾轉使證人受到壓力，進而達到串證之結果。又依通

訊監察譯文所示，沈慶京與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密

性更高之私人電話；沈慶京亦於113年6月30日，與證人陳俊

源通話討論相關案情；證人即威京集團旗下之中華工程公司

獨立董事葛樹人，曾於113年5月1日傳送關於沈慶京要刪除

簡訊之訊息予同案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更曾刻意於搜索尚未

完畢時，大舉透過媒體發表聲明、否認犯行等情，均足證沈

慶京有與共犯或證人相互勾串、滅證之事實，佐以現今通訊

軟體及網路發達，更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相互

勾串、滅證，致案情晦暗不明。

　②證人吳彩仙為沈慶京之秘書、同案被告吳順民則為威京集團

之顧問，其等於工作期間本即會相互聯繫，除可藉由工作機

會互相討論外，亦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

行溝通，顯難以防免共犯、證人間有勾串情事，此由原審補

充裁定「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

案被告、證人之行為」亦可得見。

　③本案除已到案之同案被告及證人外，尚有涉及偵查核心事項

之同案被告許芷瑜逃亡在外，仍有諸多案情尚待調查，為免

許芷瑜知悉檢察官已掌握之偵查進度與細節，使其得以湮

滅、偽造、變造證據並與其他共犯、證人勾結，乃未於起訴

書中就許芷瑜所涉案情詳細描述。原審未查上情，徒以檢察

官未指出許芷瑜涉案情節，而認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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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實有違誤。

　㈣應曉薇部分：

　⒈應曉薇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①應曉薇所涉上開違背職務收賄罪，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重罪，基於趨吉避凶之人性，本即伴隨逃亡以躲避刑

責之高度可能。而其於本案即將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

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圖逃逸出境，其已有逃亡之事實。且其

長期支應子女於國外就學之生活費用，有資金來源支持海外

日常生活，堪認有長期在國外居住、滯留不歸之資力。

　②應曉薇於原審諭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當日下午，依移民

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有第二國籍，然其於偵查中均未主動坦

承上情，於其辯護人當庭重申並無任何外國護照時，亦未糾

正或澄清，持續隱瞞其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顯有逃亡之

虞。原審已知其刻意隱瞞上情，竟卻僅要求其擇日攜帶第二

護照到庭，自有重大違誤。

　⒉應曉薇有湮滅證據、勾串共犯及證人之事實：

　①應曉薇仍具有現職議員之身分，對尚在臺北市政府任職之相

關承辦公務員，仍具有法定職權上之影響力及實質影響力，

不予繼續羈押禁見，有使其直接或間接迫使證人更易證詞之

風險。又其就案情相關內容，以已過世之「余雪鴻」為幽靈

抗辯，復與沈慶京以無法監聽之微信通話，規避監聽調查，

且大量刪除與沈慶京、吳順民、王尊侃、陳佳敏等人之通話

紀錄，沈慶京更要求吳順民應與應曉薇「口徑一致」等情，

足認應曉薇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事實。

　②同案被告陳佳敏擔任應曉薇之助理長長達13年，除處理議會

事務外，亦協助處理其之私人財務事務，而同案被告王尊侃

曾任應曉薇服務處之執行長，更與其為男女朋友關係，並設

籍在其所有之房屋，可見應曉薇與上開二人之工作、生活上

密不可分，關係綿密牢固，彼此間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

監督之私領域進行接觸互動，工作業務內容與本案犯罪情節

亦高度重疊，原審之諭知顯然無法防免共犯、證人間勾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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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而有羈押之必要。

　③應曉薇所涉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違背職務收受賄

賂罪嫌，與涉嫌違背職務行賄罪及圖利罪之沈慶京相較，其

罪責更為嚴重，原審卻僅對其諭知較沈慶京為少之1,500萬

元保證金，顯有輕重失衡、不符比例原則、與其所涉罪嫌及

惡性顯不相當之違誤。

　㈤綜上所述，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均有羈押之原

因及必要性，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規定提起抗告，

請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法裁定等語。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㈠有逃亡或有

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

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

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

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非予

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

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第10

1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

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定有明文。是

被告依自由證明之程度，倘足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

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法院就實際情況審查有

無羈押必要後，如認無羈押之必要，固得以具保、責付或限

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之。惟是否得以具保等強制處

分取代羈押，法院仍應就具體個案，依通常生活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

程序之情形為判斷。

四、經查：

　　原裁定認定被告4人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3款之

羈押事由，然無羈押之必要，准其等各於提出上開金額之保

證金後停止羈押，並諭知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出海等，並

就檢察官所指被告4人有串證、滅證之虞部分，敘明法院無

接續檢察官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故法院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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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此項羈押原因應採較嚴格之認定標準，固非無見。惟

原裁定就本件無羈押之必要性，僅泛稱「依被告等人涉案情

節、國家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

及防禦權受限之程度，衡量比例原則」，並未就其衡量之事

項為必要之說明，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

出境、出海等手段即可有效防止被告4人逃亡，理由實屬不

備。何況法院命被告提供相當保證金額以停止羈押，其目的

在於確保被告不致逃匿，能到庭接受審判及執行，所指定之

保證金額是否相當，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被告之身分、地

位、職業、經濟能力、逃亡可能性、所造成法益侵害、犯罪

所得金額等一切因素，為綜合考量。原審諭知柯文哲、李文

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

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未見原裁定妥適說明，非無

再行斟酌之餘地。又沈慶京固稱其財產用以解決威京集團困

境等語，然其身為威京集團主席，其個人單一永豐銀行帳戶

已見單月即有高達數仟萬元至上億元之資金存入（見偵3093

9C07卷第145至149頁），遑論其他金融帳戶之資產，可見其

資力甚豐，是否有因支援威京集團而受影響，自非無疑，且

其所涉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犯行

之不法利益甚為龐大，參以其前於113年8月28日已知悉將遭

搜索，仍欲自其戶籍地逃生門離去，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

判之情，原裁定僅命其具保4,000萬元，輔以限制住居、限

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

行為，容有疑義。另應曉薇於原審諭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

之當日下午，依移民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另有一非屬中華

民國之護照資料（見原審卷所附傳真資料袋），若屬實情，

其當日上午仍透過辯護人當庭重申無任何外國護照（見原審

卷第426頁），顯見已有刻意隱瞞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佐

以其先前將受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驅車前往台中機場

試圖出境，似不能排除有逃亡意圖，原裁定漏未審酌此項攸

關逃亡與否之重要事實，亦有未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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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

　　院將原裁定撤銷，並發回原裁定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楊明佳 

　　　　　　　　　　　　　　　　　　　法　官　潘怡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吳思葦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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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
抗  告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柯文哲


                   
　　　　　　　　　　    
選任辯護人  鄭深元律師
            蕭奕弘律師
被      告  李文宗






選任辯護人  唐于智律師
            郭珮蓁律師
            李傳侯律師  
被      告  沈慶京




選任辯護人  越方如律師
            胡原龍律師
            徐履冰律師              
被      告  應曉薇






選任辯護人  莊正律師
            吳佳蓉律師
            謝祐綸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7日具保停止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被告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原審訊問後，柯文哲、李文宗雖均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賄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及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柯文哲另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公務員與非公務共同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沈慶京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另應曉薇否認有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惟：①柯文哲部分有：證人蔡壁如、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彭振聲、邵琇珮、周俊吉、周王美文、邱佩琳、謝國樑、李文宗、李文娟之證述、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分別與黃珊珊、李文宗、李文娟之對話紀錄、柯文哲於民國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19日便當會裁示、李文宗與朱亞虎對話紀錄、林欽榮書面報告、109年10月27日簽呈、應曉薇傳送予柯文哲之訊息、相關帳戶交易明細、民眾黨網站於11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②李文宗部分有：證人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黃珊珊之證述、李文宗分別與蔡壁如、黃珊珊、朱亞虎、柯文哲之對話紀錄、許芷瑜與林鼎峰之對話紀錄、民眾黨網站於11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③沈慶京部分有：證人林洲民、朱亞虎、張志澄、吳彩仙、陳佳敏、民國106年4月26日論壇會議資料、京華城公司提出申請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林洲民提出之106年8月22日「有關京華城容積率爭議案辦理情形說明」簽呈、證人林青傳送予沈慶京之訊息、109年3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等；④應曉薇部分有：證人彭振聲、吳順民、邵琇珮、楊智盛、張立立、劉秀玲、胡方瓊、陳佳敏、國稅局華夏協會所得清單、都發局109年2月24日簽呈、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陳佳敏與應曉薇之對話紀錄等為證，足認其等犯罪嫌疑確屬重大。其等分別所涉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因趨吉避凶、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其等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均有相當理由可認有逃亡之虞，柯文哲並有撕碎字條、對話紀錄之情，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具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然審酌檢察官因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重要證人在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相關金流亦已藉由客觀事證勾稽比對，參以檢察官並未指出許芷瑜涉案之情節，本案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復衡以其等4人涉案情節、國家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其等人身自由受限制之程度，並衡量比例原則，認命其等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並輔以其他替代羈押之手段，應足以對其等形成拘束力，而無繼續羈押之必要性。爰衡酌其等涉案情節、資力、家庭狀況、沈慶京自陳威京集團土地已遭扣押，財產用以解決威京集團困境等節等節，准予柯文哲提出新臺幣（下同）3,000萬、李文宗除偵查中具保200萬元外，應再行提出800萬元之保證金，沈慶京提出4,000萬、應曉薇提出1,500萬元之保證金，並各自限制住居於臺北市○○區○○路○段00巷0○0號0樓、新竹市○區○○路○段000號00樓之0住所、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00樓、臺北市○○區○○○道○段00號住居所，均限制出境、出海8月，且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與同案被告、證人有任何接觸行為等語。
二、檢察官抗告意旨略以：
　㈠柯文哲部分：
　⒈有事實足認有有串證之虞
　①柯文哲曾為臺北市長，且為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實際掌控者及主要資金挹注者，對於木可公司等之運作有高度控制權，而證人陳佩琪為其配偶；同案被告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為其任臺北市長時之部屬；證人林子揚、林保淳為眾望基金會員工；證人李婉萱、謝泊泓等人則為木可公司之員工，其等與柯文哲利害一致，柯文哲基於其對部屬之上下關係、對上開基金會、公司之實質掌控力，足認其對同案被告、證人具巨大權勢與影響力，且其於處理民眾黨黨務工作期間，仍有接觸本案相關證人、證據資料之高度可能，可達其與證人勾串之目的。
　②沈慶京為柯文哲收賄行為之對向犯，且共同圖利京華城公司、鼎越公司，利害關係一致，有勾串之動機，並已透過證人葛樹人相互通知刪除簡訊湮滅證據，及在案發後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頻繁會面之事實，足見柯文哲與沈慶京兼有勾串之動機及高度可能性。
　③許芷瑜逃亡在外，其所涉諸多案情尚待調查，參以證人即許芷瑜之男友林鼎峰證稱：許芷瑜說她手機裡有之前跑行程之行程表、可能許芷瑜知道柯文哲見過誰、許芷瑜去日本係為避免自己被調查等證述內容，可認許芷瑜涉及本案甚深，且已受柯文哲指示逃亡出境，於通訊便利之今日，柯文哲與迄今仍未到案之許芷瑜，顯有串證之虞。原審忽略現今通訊軟體及網路發達，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相互勾串、滅證，影響後續審判之進行，所為「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亦無法防免柯文哲於日常生活中與陳佩琪朝夕相處、於工作中與其他證人接觸，而有勾串之情事。
　⒉有事實足認有滅證之虞：
　　柯文哲於檢察官持搜索票執行搜索時，無故拒不應門將近1小時之久，而從其手機使用歷程，可見其於該段時間持續與周榆修、陳佩琪聯繫，有滅證之虞，又觀自其辦公室垃圾桶內搜得之撕碎便條紙筆記，記載：木可內帳有無洩漏、自我檢查、晶華orange出國等文字等情，復與透過威京集團所屬公司獨立董事葛樹人傳送其與沈慶京刪除彼此簡訊之訊息，足認柯文哲有滅證之事實。
　⒊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柯文哲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再柯文哲曾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庭，形同逃匿，法敵對意識強烈，有高度逃亡之可能。
　㈡李文宗部分：
　⒈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
　　李文宗所涉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罪，屬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且其與柯文哲共同侵占高達6千餘萬元之政治獻金，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李文宗身為柯文哲之財務長，掌握柯文哲及木可公司之財務大權，考量其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等，有相當理由足認其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主觀動機甚強、可能性甚高，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原審僅命其加保800萬元（加計偵查中交保之200萬元，共計1,000萬元），相較其高達6,000餘萬元之犯罪所得，難認具保之金額對其形成相當拘束力，況實務上棄保潛逃之案例屢見不鮮，原審所為加保、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之方式，是否足以有效防止李文宗逃亡，實非無疑，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方式即可有效防止其逃亡，亦有違誤。
　⒉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
　①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可見木可公司另有內帳存在，又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透過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予李文娟，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堪認李文宗確有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被告之行為與能力，且有將相關事證湮滅之舉動。又李文宗與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許芷瑜現在逃亡而遭通緝中，故有相當理由足認李文宗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
　②檢察官於起訴書第85頁已明確記載柯文哲親自收受沈慶京之1,500萬元現金匯款後，交予許芷瑜保管，並非原審所認未指明許芷瑜之涉案情節。況許芷瑜身居本案關鍵角色，倘知悉檢察官已掌握之偵查進度與細節，將使其得以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並與其他共犯、證人勾結，進而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故未於起訴書中詳加描述其涉案情節。再依李文宗所述，可見許芷瑜有幫柯文哲交付巨額現金予李文宗，其款項來源，仍有待其到案釐清，輔以現今通訊軟體發達，聯繫甚易，李文宗非無透過網路連結輕易與其取得聯繫之可能，原審僅命李文宗具保並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無法防免李文宗勾串共犯之可能。
　③李文宗身為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中高階人員，且曾指示李文娟銷毀木可公司損益表，確實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證人之證詞。另由原審補充函文，足見原審亦意識到李文宗於日常生活及工作中，無法避免與共犯、證人接觸，實難防免共犯、證人間有勾串之情事。
　㈢沈慶京部分：
　⒈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①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人員於113年8月28日上午7時5分許前往沈慶京戶籍地執行搜索時，未見沈慶京，經廉政官與其聯繫時，其就所在地點說詞反覆，嗣見其出現在戶籍址通往雜物間之小門，欲往逃生門離去，顯然已有逃亡之虞。
　②沈慶京入出境頻繁，實質掌握鼎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65家公司，財力雄厚，又依相關金流資料顯示，有巨額資金流向中港澳等地，其亦自承名下帳戶每月均有數千萬元之提存紀錄，顯示其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佐以其所涉係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而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乃基本人性，堪認其有逃亡之能力與動機，有事實足認其確有逃亡之虞。原審僅以具保4,000萬元、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方式代替羈押，未輔以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明顯不足以保證其無棄保潛逃、偷渡逃亡之虞，而仍有羈押必要性。
　⒉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①沈慶京身為威京集團主席，證人張志澄、洪秀鳳、陳秀桃、黃淑雯、吳彩仙等均在威京集團工作，雖上開證人於偵查中已具結證述，然沈慶京仍可透過其身為威京集團負責人之影響力，輾轉使證人受到壓力，進而達到串證之結果。又依通訊監察譯文所示，沈慶京與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密性更高之私人電話；沈慶京亦於113年6月30日，與證人陳俊源通話討論相關案情；證人即威京集團旗下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葛樹人，曾於113年5月1日傳送關於沈慶京要刪除簡訊之訊息予同案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更曾刻意於搜索尚未完畢時，大舉透過媒體發表聲明、否認犯行等情，均足證沈慶京有與共犯或證人相互勾串、滅證之事實，佐以現今通訊軟體及網路發達，更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相互勾串、滅證，致案情晦暗不明。
　②證人吳彩仙為沈慶京之秘書、同案被告吳順民則為威京集團之顧問，其等於工作期間本即會相互聯繫，除可藉由工作機會互相討論外，亦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溝通，顯難以防免共犯、證人間有勾串情事，此由原審補充裁定「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亦可得見。
　③本案除已到案之同案被告及證人外，尚有涉及偵查核心事項之同案被告許芷瑜逃亡在外，仍有諸多案情尚待調查，為免許芷瑜知悉檢察官已掌握之偵查進度與細節，使其得以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並與其他共犯、證人勾結，乃未於起訴書中就許芷瑜所涉案情詳細描述。原審未查上情，徒以檢察官未指出許芷瑜涉案情節，而認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已降低，實有違誤。
　㈣應曉薇部分：
　⒈應曉薇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①應曉薇所涉上開違背職務收賄罪，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基於趨吉避凶之人性，本即伴隨逃亡以躲避刑責之高度可能。而其於本案即將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圖逃逸出境，其已有逃亡之事實。且其長期支應子女於國外就學之生活費用，有資金來源支持海外日常生活，堪認有長期在國外居住、滯留不歸之資力。
　②應曉薇於原審諭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當日下午，依移民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有第二國籍，然其於偵查中均未主動坦承上情，於其辯護人當庭重申並無任何外國護照時，亦未糾正或澄清，持續隱瞞其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顯有逃亡之虞。原審已知其刻意隱瞞上情，竟卻僅要求其擇日攜帶第二護照到庭，自有重大違誤。
　⒉應曉薇有湮滅證據、勾串共犯及證人之事實：
　①應曉薇仍具有現職議員之身分，對尚在臺北市政府任職之相關承辦公務員，仍具有法定職權上之影響力及實質影響力，不予繼續羈押禁見，有使其直接或間接迫使證人更易證詞之風險。又其就案情相關內容，以已過世之「余雪鴻」為幽靈抗辯，復與沈慶京以無法監聽之微信通話，規避監聽調查，且大量刪除與沈慶京、吳順民、王尊侃、陳佳敏等人之通話紀錄，沈慶京更要求吳順民應與應曉薇「口徑一致」等情，足認應曉薇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事實。
　②同案被告陳佳敏擔任應曉薇之助理長長達13年，除處理議會事務外，亦協助處理其之私人財務事務，而同案被告王尊侃曾任應曉薇服務處之執行長，更與其為男女朋友關係，並設籍在其所有之房屋，可見應曉薇與上開二人之工作、生活上密不可分，關係綿密牢固，彼此間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接觸互動，工作業務內容與本案犯罪情節亦高度重疊，原審之諭知顯然無法防免共犯、證人間勾串之可能，而有羈押之必要。
　③應曉薇所涉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嫌，與涉嫌違背職務行賄罪及圖利罪之沈慶京相較，其罪責更為嚴重，原審卻僅對其諭知較沈慶京為少之1,500萬元保證金，顯有輕重失衡、不符比例原則、與其所涉罪嫌及惡性顯不相當之違誤。
　㈤綜上所述，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均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規定提起抗告，請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法裁定等語。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㈠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第101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定有明文。是被告依自由證明之程度，倘足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法院就實際情況審查有無羈押必要後，如認無羈押之必要，固得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之。惟是否得以具保等強制處分取代羈押，法院仍應就具體個案，依通常生活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之情形為判斷。
四、經查：
　　原裁定認定被告4人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3款之羈押事由，然無羈押之必要，准其等各於提出上開金額之保證金後停止羈押，並諭知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出海等，並就檢察官所指被告4人有串證、滅證之虞部分，敘明法院無接續檢察官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故法院審理中，對此項羈押原因應採較嚴格之認定標準，固非無見。惟原裁定就本件無羈押之必要性，僅泛稱「依被告等人涉案情節、國家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之程度，衡量比例原則」，並未就其衡量之事項為必要之說明，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即可有效防止被告4人逃亡，理由實屬不備。何況法院命被告提供相當保證金額以停止羈押，其目的在於確保被告不致逃匿，能到庭接受審判及執行，所指定之保證金額是否相當，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被告之身分、地位、職業、經濟能力、逃亡可能性、所造成法益侵害、犯罪所得金額等一切因素，為綜合考量。原審諭知柯文哲、李文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未見原裁定妥適說明，非無再行斟酌之餘地。又沈慶京固稱其財產用以解決威京集團困境等語，然其身為威京集團主席，其個人單一永豐銀行帳戶已見單月即有高達數仟萬元至上億元之資金存入（見偵30939C07卷第145至149頁），遑論其他金融帳戶之資產，可見其資力甚豐，是否有因支援威京集團而受影響，自非無疑，且其所涉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犯行之不法利益甚為龐大，參以其前於113年8月28日已知悉將遭搜索，仍欲自其戶籍地逃生門離去，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判之情，原裁定僅命其具保4,000萬元，輔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行為，容有疑義。另應曉薇於原審諭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當日下午，依移民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另有一非屬中華民國之護照資料（見原審卷所附傳真資料袋），若屬實情，其當日上午仍透過辯護人當庭重申無任何外國護照（見原審卷第426頁），顯見已有刻意隱瞞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佐以其先前將受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圖出境，似不能排除有逃亡意圖，原裁定漏未審酌此項攸關逃亡與否之重要事實，亦有未恰。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
　　院將原裁定撤銷，並發回原裁定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楊明佳 
　　　　　　　　　　　　　　　　　　　法　官　潘怡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吳思葦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
抗  告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柯文哲

                   
　　　　　　　　　　    
選任辯護人  鄭深元律師
            蕭奕弘律師
被      告  李文宗



選任辯護人  唐于智律師
            郭珮蓁律師
            李傳侯律師  
被      告  沈慶京


選任辯護人  越方如律師
            胡原龍律師
            徐履冰律師              
被      告  應曉薇



選任辯護人  莊正律師
            吳佳蓉律師
            謝祐綸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7日具保停止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
第5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被告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因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原審訊問後，柯文哲、李文宗
    雖均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賄
    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及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
    罪，柯文哲另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公務
    員與非公務共同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沈慶京否認涉
    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
    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
    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另應曉薇否認有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防制法
    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惟：①柯文哲部分有：證人蔡壁
    如、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彭振聲、邵琇珮、周俊吉、
    周王美文、邱佩琳、謝國樑、李文宗、李文娟之證述、扣案
    行動硬碟、柯文哲分別與黃珊珊、李文宗、李文娟之對話紀
    錄、柯文哲於民國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
    19日便當會裁示、李文宗與朱亞虎對話紀錄、林欽榮書面報
    告、109年10月27日簽呈、應曉薇傳送予柯文哲之訊息、相
    關帳戶交易明細、民眾黨網站於11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
    等；②李文宗部分有：證人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黃珊
    珊之證述、李文宗分別與蔡壁如、黃珊珊、朱亞虎、柯文哲
    之對話紀錄、許芷瑜與林鼎峰之對話紀錄、民眾黨網站於11
    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③沈慶京部分有：證人林洲民、
    朱亞虎、張志澄、吳彩仙、陳佳敏、民國106年4月26日論壇
    會議資料、京華城公司提出申請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林
    洲民提出之106年8月22日「有關京華城容積率爭議案辦理情
    形說明」簽呈、證人林青傳送予沈慶京之訊息、109年3月10
    日便當會會議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扣案行動
    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等；④應曉薇部分有：證
    人彭振聲、吳順民、邵琇珮、楊智盛、張立立、劉秀玲、胡
    方瓊、陳佳敏、國稅局華夏協會所得清單、都發局109年2月
    24日簽呈、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10日便
    當會會議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陳佳敏與應曉薇之對
    話紀錄等為證，足認其等犯罪嫌疑確屬重大。其等分別所涉
    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
    賄賂罪，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因趨吉避
    凶、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其等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
    ，均有相當理由可認有逃亡之虞，柯文哲並有撕碎字條、對
    話紀錄之情，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
    具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然審
    酌檢察官因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重要證人在偵查中均已具
    結證述，相關金流亦已藉由客觀事證勾稽比對，參以檢察官
    並未指出許芷瑜涉案之情節，本案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
    降低，復衡以其等4人涉案情節、國家司法權之有效行使、
    公共利益之維護及其等人身自由受限制之程度，並衡量比例
    原則，認命其等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並輔以其他替代羈押之
    手段，應足以對其等形成拘束力，而無繼續羈押之必要性。
    爰衡酌其等涉案情節、資力、家庭狀況、沈慶京自陳威京集
    團土地已遭扣押，財產用以解決威京集團困境等節等節，准
    予柯文哲提出新臺幣（下同）3,000萬、李文宗除偵查中具
    保200萬元外，應再行提出800萬元之保證金，沈慶京提出4,
    000萬、應曉薇提出1,500萬元之保證金，並各自限制住居於
    臺北市○○區○○路○段00巷0○0號0樓、新竹市○區○○路○段000號
    00樓之0住所、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00樓、臺北市○○
    區○○○道○段00號住居所，均限制出境、出海8月，且除日常
    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與同案被告、證人有任何接
    觸行為等語。
二、檢察官抗告意旨略以：
　㈠柯文哲部分：
　⒈有事實足認有有串證之虞
　①柯文哲曾為臺北市長，且為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實際掌
    控者及主要資金挹注者，對於木可公司等之運作有高度控制
    權，而證人陳佩琪為其配偶；同案被告彭振聲、黃景茂、邵
    琇珮為其任臺北市長時之部屬；證人林子揚、林保淳為眾望
    基金會員工；證人李婉萱、謝泊泓等人則為木可公司之員工
    ，其等與柯文哲利害一致，柯文哲基於其對部屬之上下關係
    、對上開基金會、公司之實質掌控力，足認其對同案被告、
    證人具巨大權勢與影響力，且其於處理民眾黨黨務工作期間
    ，仍有接觸本案相關證人、證據資料之高度可能，可達其與
    證人勾串之目的。
　②沈慶京為柯文哲收賄行為之對向犯，且共同圖利京華城公司
    、鼎越公司，利害關係一致，有勾串之動機，並已透過證人
    葛樹人相互通知刪除簡訊湮滅證據，及在案發後於陶朱隱園
    、威京集團總部頻繁會面之事實，足見柯文哲與沈慶京兼有
    勾串之動機及高度可能性。
　③許芷瑜逃亡在外，其所涉諸多案情尚待調查，參以證人即許
    芷瑜之男友林鼎峰證稱：許芷瑜說她手機裡有之前跑行程之
    行程表、可能許芷瑜知道柯文哲見過誰、許芷瑜去日本係為
    避免自己被調查等證述內容，可認許芷瑜涉及本案甚深，且
    已受柯文哲指示逃亡出境，於通訊便利之今日，柯文哲與迄
    今仍未到案之許芷瑜，顯有串證之虞。原審忽略現今通訊軟
    體及網路發達，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相互勾串
    、滅證，影響後續審判之進行，所為「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
    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亦
    無法防免柯文哲於日常生活中與陳佩琪朝夕相處、於工作中
    與其他證人接觸，而有勾串之情事。
　⒉有事實足認有滅證之虞：
　　柯文哲於檢察官持搜索票執行搜索時，無故拒不應門將近1
    小時之久，而從其手機使用歷程，可見其於該段時間持續與
    周榆修、陳佩琪聯繫，有滅證之虞，又觀自其辦公室垃圾桶
    內搜得之撕碎便條紙筆記，記載：木可內帳有無洩漏、自我
    檢查、晶華orange出國等文字等情，復與透過威京集團所屬
    公司獨立董事葛樹人傳送其與沈慶京刪除彼此簡訊之訊息，
    足認柯文哲有滅證之事實。
　⒊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柯文哲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
    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
    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
    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再柯文哲曾無正當理由拒絕
    出庭，形同逃匿，法敵對意識強烈，有高度逃亡之可能。
　㈡李文宗部分：
　⒈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
　　李文宗所涉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罪，屬最輕本刑5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重罪，且其與柯文哲共同侵占高達6千餘萬元之
    政治獻金，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
    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李文宗身為柯文哲之財務長，掌握柯文
    哲及木可公司之財務大權，考量其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
    作職位等，有相當理由足認其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
    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主觀動機甚強、可能性甚高
    ，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原審僅命其加保800萬元
    （加計偵查中交保之200萬元，共計1,000萬元），相較其高
    達6,000餘萬元之犯罪所得，難認具保之金額對其形成相當
    拘束力，況實務上棄保潛逃之案例屢見不鮮，原審所為加保
    、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之方式，是否足以有效防止李文宗逃
    亡，實非無疑，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
    境、出海之方式即可有效防止其逃亡，亦有違誤。
　⒉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
　①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可見
    木可公司另有內帳存在，又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
    金爭議後，透過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予李文娟，要求李文娟將
    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堪認李文宗確有足以影
    響本案相關被告之行為與能力，且有將相關事證湮滅之舉動
    。又李文宗與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
    關係密切，許芷瑜現在逃亡而遭通緝中，故有相當理由足認
    李文宗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
　②檢察官於起訴書第85頁已明確記載柯文哲親自收受沈慶京之1
    ,500萬元現金匯款後，交予許芷瑜保管，並非原審所認未指
    明許芷瑜之涉案情節。況許芷瑜身居本案關鍵角色，倘知悉
    檢察官已掌握之偵查進度與細節，將使其得以湮滅、偽造、
    變造證據並與其他共犯、證人勾結，進而使本案案情晦暗不
    明，故未於起訴書中詳加描述其涉案情節。再依李文宗所述
    ，可見許芷瑜有幫柯文哲交付巨額現金予李文宗，其款項來
    源，仍有待其到案釐清，輔以現今通訊軟體發達，聯繫甚易
    ，李文宗非無透過網路連結輕易與其取得聯繫之可能，原審
    僅命李文宗具保並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無法防免李
    文宗勾串共犯之可能。
　③李文宗身為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中高階人員，且曾指示
    李文娟銷毀木可公司損益表，確實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證人之
    證詞。另由原審補充函文，足見原審亦意識到李文宗於日常
    生活及工作中，無法避免與共犯、證人接觸，實難防免共犯
    、證人間有勾串之情事。
　㈢沈慶京部分：
　⒈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①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人員於113年8月28
    日上午7時5分許前往沈慶京戶籍地執行搜索時，未見沈慶京
    ，經廉政官與其聯繫時，其就所在地點說詞反覆，嗣見其出
    現在戶籍址通往雜物間之小門，欲往逃生門離去，顯然已有
    逃亡之虞。
　②沈慶京入出境頻繁，實質掌握鼎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65家
    公司，財力雄厚，又依相關金流資料顯示，有巨額資金流向
    中港澳等地，其亦自承名下帳戶每月均有數千萬元之提存紀
    錄，顯示其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佐以其所涉係最輕本刑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而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乃基本人性，
    堪認其有逃亡之能力與動機，有事實足認其確有逃亡之虞。
    原審僅以具保4,000萬元、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方式
    代替羈押，未輔以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明顯不足以保證其
    無棄保潛逃、偷渡逃亡之虞，而仍有羈押必要性。
　⒉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①沈慶京身為威京集團主席，證人張志澄、洪秀鳳、陳秀桃、
    黃淑雯、吳彩仙等均在威京集團工作，雖上開證人於偵查中
    已具結證述，然沈慶京仍可透過其身為威京集團負責人之影
    響力，輾轉使證人受到壓力，進而達到串證之結果。又依通
    訊監察譯文所示，沈慶京與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密
    性更高之私人電話；沈慶京亦於113年6月30日，與證人陳俊
    源通話討論相關案情；證人即威京集團旗下之中華工程公司
    獨立董事葛樹人，曾於113年5月1日傳送關於沈慶京要刪除
    簡訊之訊息予同案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更曾刻意於搜索尚未
    完畢時，大舉透過媒體發表聲明、否認犯行等情，均足證沈
    慶京有與共犯或證人相互勾串、滅證之事實，佐以現今通訊
    軟體及網路發達，更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相互
    勾串、滅證，致案情晦暗不明。
　②證人吳彩仙為沈慶京之秘書、同案被告吳順民則為威京集團
    之顧問，其等於工作期間本即會相互聯繫，除可藉由工作機
    會互相討論外，亦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
    行溝通，顯難以防免共犯、證人間有勾串情事，此由原審補
    充裁定「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
    案被告、證人之行為」亦可得見。
　③本案除已到案之同案被告及證人外，尚有涉及偵查核心事項
    之同案被告許芷瑜逃亡在外，仍有諸多案情尚待調查，為免
    許芷瑜知悉檢察官已掌握之偵查進度與細節，使其得以湮滅
    、偽造、變造證據並與其他共犯、證人勾結，乃未於起訴書
    中就許芷瑜所涉案情詳細描述。原審未查上情，徒以檢察官
    未指出許芷瑜涉案情節，而認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已降
    低，實有違誤。
　㈣應曉薇部分：
　⒈應曉薇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①應曉薇所涉上開違背職務收賄罪，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重罪，基於趨吉避凶之人性，本即伴隨逃亡以躲避刑
    責之高度可能。而其於本案即將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
    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圖逃逸出境，其已有逃亡之事實。且其
    長期支應子女於國外就學之生活費用，有資金來源支持海外
    日常生活，堪認有長期在國外居住、滯留不歸之資力。
　②應曉薇於原審諭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當日下午，依移民
    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有第二國籍，然其於偵查中均未主動坦
    承上情，於其辯護人當庭重申並無任何外國護照時，亦未糾
    正或澄清，持續隱瞞其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顯有逃亡之虞
    。原審已知其刻意隱瞞上情，竟卻僅要求其擇日攜帶第二護
    照到庭，自有重大違誤。
　⒉應曉薇有湮滅證據、勾串共犯及證人之事實：
　①應曉薇仍具有現職議員之身分，對尚在臺北市政府任職之相
    關承辦公務員，仍具有法定職權上之影響力及實質影響力，
    不予繼續羈押禁見，有使其直接或間接迫使證人更易證詞之
    風險。又其就案情相關內容，以已過世之「余雪鴻」為幽靈
    抗辯，復與沈慶京以無法監聽之微信通話，規避監聽調查，
    且大量刪除與沈慶京、吳順民、王尊侃、陳佳敏等人之通話
    紀錄，沈慶京更要求吳順民應與應曉薇「口徑一致」等情，
    足認應曉薇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事實。
　②同案被告陳佳敏擔任應曉薇之助理長長達13年，除處理議會
    事務外，亦協助處理其之私人財務事務，而同案被告王尊侃
    曾任應曉薇服務處之執行長，更與其為男女朋友關係，並設
    籍在其所有之房屋，可見應曉薇與上開二人之工作、生活上
    密不可分，關係綿密牢固，彼此間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
    監督之私領域進行接觸互動，工作業務內容與本案犯罪情節
    亦高度重疊，原審之諭知顯然無法防免共犯、證人間勾串之
    可能，而有羈押之必要。
　③應曉薇所涉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違背職務收受賄
    賂罪嫌，與涉嫌違背職務行賄罪及圖利罪之沈慶京相較，其
    罪責更為嚴重，原審卻僅對其諭知較沈慶京為少之1,500萬
    元保證金，顯有輕重失衡、不符比例原則、與其所涉罪嫌及
    惡性顯不相當之違誤。
　㈤綜上所述，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均有羈押之原
    因及必要性，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規定提起抗告，
    請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法裁定等語。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㈠有逃亡或有
    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
    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
    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
    、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非予羈
    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
    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第101
    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
    、責付或限制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定有明文。是被
    告依自由證明之程度，倘足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
    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法院就實際情況審查有無
    羈押必要後，如認無羈押之必要，固得以具保、責付或限制
    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之。惟是否得以具保等強制處分
    取代羈押，法院仍應就具體個案，依通常生活經驗法則、論
    理法則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
    序之情形為判斷。
四、經查：
　　原裁定認定被告4人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3款之
    羈押事由，然無羈押之必要，准其等各於提出上開金額之保
    證金後停止羈押，並諭知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出海等，並
    就檢察官所指被告4人有串證、滅證之虞部分，敘明法院無
    接續檢察官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故法院審理
    中，對此項羈押原因應採較嚴格之認定標準，固非無見。惟
    原裁定就本件無羈押之必要性，僅泛稱「依被告等人涉案情
    節、國家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
    及防禦權受限之程度，衡量比例原則」，並未就其衡量之事
    項為必要之說明，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
    出境、出海等手段即可有效防止被告4人逃亡，理由實屬不
    備。何況法院命被告提供相當保證金額以停止羈押，其目的
    在於確保被告不致逃匿，能到庭接受審判及執行，所指定之
    保證金額是否相當，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被告之身分、地位
    、職業、經濟能力、逃亡可能性、所造成法益侵害、犯罪所
    得金額等一切因素，為綜合考量。原審諭知柯文哲、李文宗
    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
    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未見原裁定妥適說明，非無再
    行斟酌之餘地。又沈慶京固稱其財產用以解決威京集團困境
    等語，然其身為威京集團主席，其個人單一永豐銀行帳戶已
    見單月即有高達數仟萬元至上億元之資金存入（見偵30939C
    07卷第145至149頁），遑論其他金融帳戶之資產，可見其資
    力甚豐，是否有因支援威京集團而受影響，自非無疑，且其
    所涉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犯行之
    不法利益甚為龐大，參以其前於113年8月28日已知悉將遭搜
    索，仍欲自其戶籍地逃生門離去，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判
    之情，原裁定僅命其具保4,000萬元，輔以限制住居、限制
    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行
    為，容有疑義。另應曉薇於原審諭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
    當日下午，依移民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另有一非屬中華民
    國之護照資料（見原審卷所附傳真資料袋），若屬實情，其
    當日上午仍透過辯護人當庭重申無任何外國護照（見原審卷
    第426頁），顯見已有刻意隱瞞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佐以
    其先前將受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
    圖出境，似不能排除有逃亡意圖，原裁定漏未審酌此項攸關
    逃亡與否之重要事實，亦有未恰。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
　　院將原裁定撤銷，並發回原裁定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楊明佳 
　　　　　　　　　　　　　　　　　　　法　官　潘怡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吳思葦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
抗  告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柯文哲

                   
　　　　　　　　　　    
選任辯護人  鄭深元律師
            蕭奕弘律師
被      告  李文宗



選任辯護人  唐于智律師
            郭珮蓁律師
            李傳侯律師  
被      告  沈慶京


選任辯護人  越方如律師
            胡原龍律師
            徐履冰律師              
被      告  應曉薇



選任辯護人  莊正律師
            吳佳蓉律師
            謝祐綸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7日具保停止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被告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原審訊問後，柯文哲、李文宗雖均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賄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及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柯文哲另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公務員與非公務共同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沈慶京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另應曉薇否認有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惟：①柯文哲部分有：證人蔡壁如、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彭振聲、邵琇珮、周俊吉、周王美文、邱佩琳、謝國樑、李文宗、李文娟之證述、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分別與黃珊珊、李文宗、李文娟之對話紀錄、柯文哲於民國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19日便當會裁示、李文宗與朱亞虎對話紀錄、林欽榮書面報告、109年10月27日簽呈、應曉薇傳送予柯文哲之訊息、相關帳戶交易明細、民眾黨網站於11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②李文宗部分有：證人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黃珊珊之證述、李文宗分別與蔡壁如、黃珊珊、朱亞虎、柯文哲之對話紀錄、許芷瑜與林鼎峰之對話紀錄、民眾黨網站於11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③沈慶京部分有：證人林洲民、朱亞虎、張志澄、吳彩仙、陳佳敏、民國106年4月26日論壇會議資料、京華城公司提出申請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林洲民提出之106年8月22日「有關京華城容積率爭議案辦理情形說明」簽呈、證人林青傳送予沈慶京之訊息、109年3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等；④應曉薇部分有：證人彭振聲、吳順民、邵琇珮、楊智盛、張立立、劉秀玲、胡方瓊、陳佳敏、國稅局華夏協會所得清單、都發局109年2月24日簽呈、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陳佳敏與應曉薇之對話紀錄等為證，足認其等犯罪嫌疑確屬重大。其等分別所涉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因趨吉避凶、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其等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均有相當理由可認有逃亡之虞，柯文哲並有撕碎字條、對話紀錄之情，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具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然審酌檢察官因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重要證人在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相關金流亦已藉由客觀事證勾稽比對，參以檢察官並未指出許芷瑜涉案之情節，本案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復衡以其等4人涉案情節、國家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其等人身自由受限制之程度，並衡量比例原則，認命其等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並輔以其他替代羈押之手段，應足以對其等形成拘束力，而無繼續羈押之必要性。爰衡酌其等涉案情節、資力、家庭狀況、沈慶京自陳威京集團土地已遭扣押，財產用以解決威京集團困境等節等節，准予柯文哲提出新臺幣（下同）3,000萬、李文宗除偵查中具保200萬元外，應再行提出800萬元之保證金，沈慶京提出4,000萬、應曉薇提出1,500萬元之保證金，並各自限制住居於臺北市○○區○○路○段00巷0○0號0樓、新竹市○區○○路○段000號00樓之0住所、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00樓、臺北市○○區○○○道○段00號住居所，均限制出境、出海8月，且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與同案被告、證人有任何接觸行為等語。
二、檢察官抗告意旨略以：
　㈠柯文哲部分：
　⒈有事實足認有有串證之虞
　①柯文哲曾為臺北市長，且為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實際掌控者及主要資金挹注者，對於木可公司等之運作有高度控制權，而證人陳佩琪為其配偶；同案被告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為其任臺北市長時之部屬；證人林子揚、林保淳為眾望基金會員工；證人李婉萱、謝泊泓等人則為木可公司之員工，其等與柯文哲利害一致，柯文哲基於其對部屬之上下關係、對上開基金會、公司之實質掌控力，足認其對同案被告、證人具巨大權勢與影響力，且其於處理民眾黨黨務工作期間，仍有接觸本案相關證人、證據資料之高度可能，可達其與證人勾串之目的。
　②沈慶京為柯文哲收賄行為之對向犯，且共同圖利京華城公司、鼎越公司，利害關係一致，有勾串之動機，並已透過證人葛樹人相互通知刪除簡訊湮滅證據，及在案發後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頻繁會面之事實，足見柯文哲與沈慶京兼有勾串之動機及高度可能性。
　③許芷瑜逃亡在外，其所涉諸多案情尚待調查，參以證人即許芷瑜之男友林鼎峰證稱：許芷瑜說她手機裡有之前跑行程之行程表、可能許芷瑜知道柯文哲見過誰、許芷瑜去日本係為避免自己被調查等證述內容，可認許芷瑜涉及本案甚深，且已受柯文哲指示逃亡出境，於通訊便利之今日，柯文哲與迄今仍未到案之許芷瑜，顯有串證之虞。原審忽略現今通訊軟體及網路發達，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相互勾串、滅證，影響後續審判之進行，所為「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亦無法防免柯文哲於日常生活中與陳佩琪朝夕相處、於工作中與其他證人接觸，而有勾串之情事。
　⒉有事實足認有滅證之虞：
　　柯文哲於檢察官持搜索票執行搜索時，無故拒不應門將近1小時之久，而從其手機使用歷程，可見其於該段時間持續與周榆修、陳佩琪聯繫，有滅證之虞，又觀自其辦公室垃圾桶內搜得之撕碎便條紙筆記，記載：木可內帳有無洩漏、自我檢查、晶華orange出國等文字等情，復與透過威京集團所屬公司獨立董事葛樹人傳送其與沈慶京刪除彼此簡訊之訊息，足認柯文哲有滅證之事實。
　⒊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柯文哲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再柯文哲曾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庭，形同逃匿，法敵對意識強烈，有高度逃亡之可能。
　㈡李文宗部分：
　⒈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
　　李文宗所涉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罪，屬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且其與柯文哲共同侵占高達6千餘萬元之政治獻金，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李文宗身為柯文哲之財務長，掌握柯文哲及木可公司之財務大權，考量其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等，有相當理由足認其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主觀動機甚強、可能性甚高，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原審僅命其加保800萬元（加計偵查中交保之200萬元，共計1,000萬元），相較其高達6,000餘萬元之犯罪所得，難認具保之金額對其形成相當拘束力，況實務上棄保潛逃之案例屢見不鮮，原審所為加保、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之方式，是否足以有效防止李文宗逃亡，實非無疑，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方式即可有效防止其逃亡，亦有違誤。
　⒉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
　①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可見木可公司另有內帳存在，又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透過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予李文娟，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堪認李文宗確有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被告之行為與能力，且有將相關事證湮滅之舉動。又李文宗與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許芷瑜現在逃亡而遭通緝中，故有相當理由足認李文宗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
　②檢察官於起訴書第85頁已明確記載柯文哲親自收受沈慶京之1,500萬元現金匯款後，交予許芷瑜保管，並非原審所認未指明許芷瑜之涉案情節。況許芷瑜身居本案關鍵角色，倘知悉檢察官已掌握之偵查進度與細節，將使其得以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並與其他共犯、證人勾結，進而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故未於起訴書中詳加描述其涉案情節。再依李文宗所述，可見許芷瑜有幫柯文哲交付巨額現金予李文宗，其款項來源，仍有待其到案釐清，輔以現今通訊軟體發達，聯繫甚易，李文宗非無透過網路連結輕易與其取得聯繫之可能，原審僅命李文宗具保並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無法防免李文宗勾串共犯之可能。
　③李文宗身為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中高階人員，且曾指示李文娟銷毀木可公司損益表，確實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證人之證詞。另由原審補充函文，足見原審亦意識到李文宗於日常生活及工作中，無法避免與共犯、證人接觸，實難防免共犯、證人間有勾串之情事。
　㈢沈慶京部分：
　⒈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①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人員於113年8月28日上午7時5分許前往沈慶京戶籍地執行搜索時，未見沈慶京，經廉政官與其聯繫時，其就所在地點說詞反覆，嗣見其出現在戶籍址通往雜物間之小門，欲往逃生門離去，顯然已有逃亡之虞。
　②沈慶京入出境頻繁，實質掌握鼎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65家公司，財力雄厚，又依相關金流資料顯示，有巨額資金流向中港澳等地，其亦自承名下帳戶每月均有數千萬元之提存紀錄，顯示其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佐以其所涉係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而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乃基本人性，堪認其有逃亡之能力與動機，有事實足認其確有逃亡之虞。原審僅以具保4,000萬元、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方式代替羈押，未輔以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明顯不足以保證其無棄保潛逃、偷渡逃亡之虞，而仍有羈押必要性。
　⒉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①沈慶京身為威京集團主席，證人張志澄、洪秀鳳、陳秀桃、黃淑雯、吳彩仙等均在威京集團工作，雖上開證人於偵查中已具結證述，然沈慶京仍可透過其身為威京集團負責人之影響力，輾轉使證人受到壓力，進而達到串證之結果。又依通訊監察譯文所示，沈慶京與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密性更高之私人電話；沈慶京亦於113年6月30日，與證人陳俊源通話討論相關案情；證人即威京集團旗下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葛樹人，曾於113年5月1日傳送關於沈慶京要刪除簡訊之訊息予同案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更曾刻意於搜索尚未完畢時，大舉透過媒體發表聲明、否認犯行等情，均足證沈慶京有與共犯或證人相互勾串、滅證之事實，佐以現今通訊軟體及網路發達，更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相互勾串、滅證，致案情晦暗不明。
　②證人吳彩仙為沈慶京之秘書、同案被告吳順民則為威京集團之顧問，其等於工作期間本即會相互聯繫，除可藉由工作機會互相討論外，亦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溝通，顯難以防免共犯、證人間有勾串情事，此由原審補充裁定「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亦可得見。
　③本案除已到案之同案被告及證人外，尚有涉及偵查核心事項之同案被告許芷瑜逃亡在外，仍有諸多案情尚待調查，為免許芷瑜知悉檢察官已掌握之偵查進度與細節，使其得以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並與其他共犯、證人勾結，乃未於起訴書中就許芷瑜所涉案情詳細描述。原審未查上情，徒以檢察官未指出許芷瑜涉案情節，而認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已降低，實有違誤。
　㈣應曉薇部分：
　⒈應曉薇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①應曉薇所涉上開違背職務收賄罪，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基於趨吉避凶之人性，本即伴隨逃亡以躲避刑責之高度可能。而其於本案即將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圖逃逸出境，其已有逃亡之事實。且其長期支應子女於國外就學之生活費用，有資金來源支持海外日常生活，堪認有長期在國外居住、滯留不歸之資力。
　②應曉薇於原審諭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當日下午，依移民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有第二國籍，然其於偵查中均未主動坦承上情，於其辯護人當庭重申並無任何外國護照時，亦未糾正或澄清，持續隱瞞其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顯有逃亡之虞。原審已知其刻意隱瞞上情，竟卻僅要求其擇日攜帶第二護照到庭，自有重大違誤。
　⒉應曉薇有湮滅證據、勾串共犯及證人之事實：
　①應曉薇仍具有現職議員之身分，對尚在臺北市政府任職之相關承辦公務員，仍具有法定職權上之影響力及實質影響力，不予繼續羈押禁見，有使其直接或間接迫使證人更易證詞之風險。又其就案情相關內容，以已過世之「余雪鴻」為幽靈抗辯，復與沈慶京以無法監聽之微信通話，規避監聽調查，且大量刪除與沈慶京、吳順民、王尊侃、陳佳敏等人之通話紀錄，沈慶京更要求吳順民應與應曉薇「口徑一致」等情，足認應曉薇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事實。
　②同案被告陳佳敏擔任應曉薇之助理長長達13年，除處理議會事務外，亦協助處理其之私人財務事務，而同案被告王尊侃曾任應曉薇服務處之執行長，更與其為男女朋友關係，並設籍在其所有之房屋，可見應曉薇與上開二人之工作、生活上密不可分，關係綿密牢固，彼此間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接觸互動，工作業務內容與本案犯罪情節亦高度重疊，原審之諭知顯然無法防免共犯、證人間勾串之可能，而有羈押之必要。
　③應曉薇所涉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嫌，與涉嫌違背職務行賄罪及圖利罪之沈慶京相較，其罪責更為嚴重，原審卻僅對其諭知較沈慶京為少之1,500萬元保證金，顯有輕重失衡、不符比例原則、與其所涉罪嫌及惡性顯不相當之違誤。
　㈤綜上所述，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均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規定提起抗告，請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法裁定等語。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㈠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第101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定有明文。是被告依自由證明之程度，倘足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法院就實際情況審查有無羈押必要後，如認無羈押之必要，固得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之。惟是否得以具保等強制處分取代羈押，法院仍應就具體個案，依通常生活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之情形為判斷。
四、經查：
　　原裁定認定被告4人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3款之羈押事由，然無羈押之必要，准其等各於提出上開金額之保證金後停止羈押，並諭知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出海等，並就檢察官所指被告4人有串證、滅證之虞部分，敘明法院無接續檢察官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故法院審理中，對此項羈押原因應採較嚴格之認定標準，固非無見。惟原裁定就本件無羈押之必要性，僅泛稱「依被告等人涉案情節、國家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之程度，衡量比例原則」，並未就其衡量之事項為必要之說明，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即可有效防止被告4人逃亡，理由實屬不備。何況法院命被告提供相當保證金額以停止羈押，其目的在於確保被告不致逃匿，能到庭接受審判及執行，所指定之保證金額是否相當，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被告之身分、地位、職業、經濟能力、逃亡可能性、所造成法益侵害、犯罪所得金額等一切因素，為綜合考量。原審諭知柯文哲、李文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未見原裁定妥適說明，非無再行斟酌之餘地。又沈慶京固稱其財產用以解決威京集團困境等語，然其身為威京集團主席，其個人單一永豐銀行帳戶已見單月即有高達數仟萬元至上億元之資金存入（見偵30939C07卷第145至149頁），遑論其他金融帳戶之資產，可見其資力甚豐，是否有因支援威京集團而受影響，自非無疑，且其所涉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犯行之不法利益甚為龐大，參以其前於113年8月28日已知悉將遭搜索，仍欲自其戶籍地逃生門離去，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判之情，原裁定僅命其具保4,000萬元，輔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行為，容有疑義。另應曉薇於原審諭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當日下午，依移民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另有一非屬中華民國之護照資料（見原審卷所附傳真資料袋），若屬實情，其當日上午仍透過辯護人當庭重申無任何外國護照（見原審卷第426頁），顯見已有刻意隱瞞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佐以其先前將受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圖出境，似不能排除有逃亡意圖，原裁定漏未審酌此項攸關逃亡與否之重要事實，亦有未恰。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
　　院將原裁定撤銷，並發回原裁定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楊明佳 
　　　　　　　　　　　　　　　　　　　法　官　潘怡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吳思葦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